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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4月26日，牟某在某电子公司工作时，不慎
扭伤右足，经诊断为右足第五跖骨基底骨折。2022年4
月11日，牟某向辖区人社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
作出裁决书，认定牟某与该电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
关系。
  该电子公司不服该裁决，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寒
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同年9月20日作出民事判决，
确认牟某与该电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电子公司
不服提起上诉，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当地人社局于同年12月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确认
牟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
伤。该电子公司不服该认定工伤决定书，向法院提起行
政诉讼。
  寒亭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当地人社局作为社会
保险行政部门，对工伤认定申请具有审查并作出认定的
法定职责。已经生效的民事判决已确认该电子公司与牟
某之间存在劳动关系，该电子公司虽予以否认，但其所
举证据不足以推翻该事实，不予采信。牟某受伤时正在
该电子公司工作，符合工伤认定的法律规定，当地人社
局在工伤认定过程中，履行了受案、中止、恢复、调查
取证、送达举证通知书等程序，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书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该电子公司
要求撤销被诉认定工伤决定书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
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驳回了该电子公司的诉
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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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1月和2013年2月，被告孙某先后向原告张
某借款10万元、40万元。张某根据孙某要求，将上述
两笔借款分别转账至两名案外人的银行账户。
  2013年7月，孙某为张某出具借条，载明：“借
张某现金伍拾万元整，借款期限自2013年7月13日
起，到2014年8月13日前还清。如逾期，按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每日支付违约
金。借款人：孙某。”借款到期后，张某多次催要，
孙某均以各种理由拖延还款，张某诉至法院要求对方
还款。
  案件审理过程中，孙某认可借条的真实性，但否
认了借款实际交付情况，称并未收到上述50万元借
款。经调查，两名案外人均表示是孙某授意他们接受
款项的，借款与二人无关。孙某最终承认涉案款项是
其向张某所借，并通过案外人银行账户收到50万元
款项。
  寿光市人民法院判决孙某返还张某借款50万元，
并支付利息。同时，孙某在庭审过程中的虚假陈述，
妨碍法院对案件的正常审理，浪费司法资源、影响司
法公信，且违反诚实守信原则，可能造成不良价值导
向，法院对孙某作出拘留10天并罚款2万元的决定。
面对处罚，孙某懊悔不已，主动缴纳罚款并诚恳
悔过。

  所谓虚假陈述，是指案件当事人为了获
得非法利益，故意陈述虚假事实，或者虚假
否认、虚假自认，严重影响民事诉讼的行
为。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故意作虚假陈述，
不仅影响法庭查明案件事实、扰乱正常庭审
秩序，还严重浪费司法资源、严重损害司法
公信。寿光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
因被告孙某在民事诉讼中故意作出虚假陈
述、妨碍案件正常审理，依法对其作出拘留
10天并罚款2万元的决定。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国家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因工作遭受
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
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是劳动者的一项重要权利。”寒
亭区人民法院法官楚金福表示，劳动者因为工作原因受
伤的，用人单位应该主动为其申请工伤认定，依法承担
起工伤保险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了认定劳动者工伤
的情形，本案中牟某的情况符合本条法律中“在工作时
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
  用人单位未主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劳动者可在
事故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向辖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
工伤认定申请。《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规定，县级以
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
内的工伤保险工作。
  “本案基于劳动者和用工单位之间存在的劳动关
系，认定劳动者在工作时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有
力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法官提醒，劳动者在遇
到工伤事故时，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如果用人
单位不配合申请工伤认定，可携带工伤认定申请表、劳
动关系证明、医疗诊断证明等材料到辖区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申请，无需经过用人单位的同意。

法官说法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原
则。”寿光市人民法院羊口法庭庭长刘海军表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
六十三条明确，当事人应当就案件事实作真实、完整
的陈述。
  当事人故意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法院审理的，法
院会根据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规定进行处罚。“根据情节轻重，法院会予以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刘
海军说。
  法官提醒，当事人莫要抱着侥幸心理意图蒙蔽案
件事实，莫要妄想弄虚作假获取非法利益，否则必将
受到法律的严惩。如果委托诉讼代理人存在教唆当事
人虚假陈述的行为，将一并受到处罚。

基本案情

  申请工伤认定的前提条件是要先证明双方
存在劳动关系。在认定劳动关系时，除书面劳
动合同外，工资支付凭证、社保缴费记录、考
勤表等都是有效的证明材料。确立劳动关系说
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建立了合法的雇佣关
系，用人单位有责任和义务为劳动者缴纳工伤
保险，并对劳动者的工伤进行赔偿。劳动关系
和工伤认定都以事实为依据，不以当事人的主
观意愿为转移。寒亭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案
件中，用人单位起诉撤销工伤认定被依法
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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